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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盈精密”）于近日收

到控股股东新疆长盈粤富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盈投资”）部分股份补充质

押的通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4.1.6条的有关规

定，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长盈投资于2016年12月1日通过质押式回购的方式将其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44,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券”），

购回交易日为2018年12月3日；并分别于2018年4月24日、2018年6月20日及2018年8月3

日将其持有公司股份中的12,000,000股、7,000,000股及7,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补充

质押给上海证券（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2日、2017年12月19日、2018年4月27日、2018

年6月22日及2018年8月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88、2017-107、

2018-33、2018-40、2018-48）。  

长盈投资于 2018年 2月 5日通过质押式回购的方式将其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39,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

券”），购回交易日为2019年2月1日，并于2018年9月7日将其持有公司股份中的3,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补充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8日及2018年9月7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2018-58）。 

长盈投资于 2018年 2月 6日通过质押式回购的方式将其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32,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

券”），购回交易日为2019年2月5日；并分别于2018年6月20日、2018年9月7日将其持

有公司股份中的4,000,000股、7,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补充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详

见公司于2018年2月8日、2018年6月22日及2018年9月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2018-40、2018-58）。 

长盈投资本次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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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长盈投资持有公司股份388,316,7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68%；

长盈投资累计质押股份196,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60%，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50.60%。 

 

三、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质押为长盈投资对其前期质押给上海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及申万宏源证券

的公司部分股份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盈投资质押

给上海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及申万宏源证券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

情形，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

司将持续关注长盈投资的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明细表》； 

2、新疆长盈粤富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股票补充质押的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